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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香港科技大学（广州）科技成果转化

“先投后股”专题（第一批）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领域

项目研究内容须符合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，具有良好的开发价值及产业化前景，商业计划及技术路线清晰，实施方案合理。
二、经费支持强度

项目总支持金额分为100万元、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。市科技局与合作管理机构按1:1分摊出资，并按照同等比例拨付资金。总支持经费为100万元的项目，立项后一次性拨付支持经费；总支持经费为200万元和400万元的项目，实行分期拨付：立项后拨付支持经费的60%，通过项目实施关键节点考核的，拨付支持经费的40%。如提前转股的，在完成转股后一次性拨付支持经费的剩余资金。
三、项目实施期限

项目起止时间为2026年6月1日—2028年5月31日。

四、预期代表性成果

项目实施期内或验收阶段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即可认为符合验收条件：

（一）项目形成具有一定商业前景的成果，并且获得合作管理机构出具的书面转股建议；

（二）外部社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项目承担单位。

五、其他说明
“预期代表性成果”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重要指标，原则上不得变更和修改。


